
臺北市政府主管各私立學校教師資遣前安置作業流程圖 

 

不通過 

通過 

是 

是 

否 

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 辦理安置作業 

1.因系 、所、科、組、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、停

辦、解散等情形（私校退撫條例第 22 條第 1

款、教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1款） 

2.現職工作不適任，或現職工作質量均未達教學

基準，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認定屬實者 

（私校退撫條例第 22條第 3款、教師法第 27

條第 1項第 2款前段） 

學校對仍願繼續任教且在校內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

任之合格教師，應優先輔導調整職務。學校須依規定訂

定安置辦法，並辦理安置作業，如當事人不願意接受安

置或選擇學校另行提供之優惠退離方案，請當事人塡

具放棄安置具結書。 

例示： 

1、依據教師專長轉任其他科別任教。 

2、轉任職員或其它行政職。 

結案 

(校內調整職務) 

資遣案函報臺北市政府 

否 
教師是否具 

安置意願 

學校是否已提供安

置措施 

提送學校教師評審

委員會審議資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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